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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⒛23年上海市

电梯安装维修工项目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有关操作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根据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⒛23年上海市社会化职业技

能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人社职 (⒛23)“ 号)文件精神,为提高电梯安

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素质,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现就开展 zO23年上海市电

梯安装维修工项目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关操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 认定项 目及实施机构

⒛⒛年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项目为:

电梯安装维修工 (五、四、三、二、一级),该工种为现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⒛”年版)》 中技能类职业 (工种)。 以上项目由上海市

电梯行业协会组织实施认定工作,并由协会颂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分为初级工 (五级)、 中级工 (四级)、

高级工 (三级)、 技师 (二级)、 高级技师 (一级)五个等级。

职 业 编 码 为 :G-⒛ ⑷ ⒊ O3

职业定义:使用工具、夹具、量具、检测仪器及设备,安装、调试、维修、

改造电梯的人员。

如谩国家技能人才评价政策变化、职芈技能等级认定目幂调繁等情况,上海

市电梯行业协会面向社会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项目也将做相应调整。具体调

整事宜届时另行通知。

二、 认定申报

(— )申报条件

具有本市户籍或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就业或就读,年满 16周岁,且符



合 《电梯安装维修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⒛ 18年版 )》 中的申报条件 (详见附

件 l)的 ,可中请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申 请参加本职业技能评价应具备的

最低学历要求和条件请按现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
“
普通受教育程度

”
和

“
申

报条件
”
相关要求执行 )。

(二 )申报方式

本职业的考试信息会发布在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官网 www。 sh^ea。 net。 cn

以及协会的微信公众号
“
上海电梯

”
。

申报方式可分为团体申报和个人申报。          ∷

1、 团体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本市社会培训机构学员、院校在校学生报名

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经所在社会培训机构、院校进行资格初审后,通过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平台办理团体申报。所需相关申报资料由

培训机构、:院校等统一收齐后交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审核。

2、 个人申报。个人申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到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198号 申航大厦 13Og室 )携带有关材料 自行办理报名

手 续 (《 职 业 技 能等 级 认 定报 名 表 》及 《报 名 须 知 》 可 从 协 会 网站

wψw。 s卜 ea。 net。 cn下 载 )。

3、 可电话预约报名

报 名 电话 :02卜 569514Gg蜴 06何 老 师

(二 )时间安排

如遇认定量较大等特殊情况,考试日期将延长;若遇国定假日调整、重大

活动等特殊情况以及根据碰到实际问题协商,考试日期等有关安排由上海市电

2

⒛23年本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时间安排表

开考月份 受理认定申报及缴费日期 下载准考证日期 考试日期

4月 3月 1日 一̄ 3月 31日 考前一周 4月 双休 日

5月 荃月 1日一4月 30日 考前一周 5月 双休 日

6月 5月 1日— 5月 31日 考前一周 6月 双休 日

7月 6月 1日 — 6月 30日 考前一周 7月 双休 日

8月 7月 1日— 7月 31日 考前一周 8月 双休 日

9月 8月 1日 -8月 31日 考前一周 9月 双休 日

10月 9月 1日 —9月 30日 考前一周 10月 双休 日

11月 10月 1日 -10月 31日 考前一周 11月 双休 日

12月 11月 1日 △ 1月 30日 考前一周 12月 双休日



梯行业协会进行调整并通知。

(四 )申报缴费

考生须在规定的认定申报及缴费日期内办理申报手续并接受资格审核,资

格审核通过后的考生应在受理认定申报及缴费日期内缴纳考核费 (须在考前 1

个月至 2周完成缴费)。 考核费的收费标准为 :

缴费完成时间以
“
考核费

”
交至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指定的银行账户为准。

(五 )打印准考证            ∷

通过申报资格审核并完成
“
考核费

”
缴费手续的考生可在规定的时间内由

团体或个人和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联系后通过邮件获取电子版自行下载打印。

三、 成绩及证书信息查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和证书信息可通过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

”

(http∶ 〃roj。 sh。 gov。 cn)中 “
特色专栏

”
的

“上海职业技能鉴定
”
相关栏目查

询,证书信息也可通过
“
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

”
 (www。 osta,org。 cn)查询。成

绩也可通过证书上印制二维码扫码查询,或关注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官方网站

(w访。。卜ea。 net。 cn)和微信公众号
“上海电梯

”
查询。

四、 补考 申报         狩

1、 电梯安装维修工 (五、四、三、二、一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模块均

实行百分制,考试成绩皆达 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才能够获得相应等级证书。

2、 考生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如成绩不合格,可按规定在成绩有效期内

申请一次补考。五级、四级、三级成绩有效期两年,二级、一级成绩有效期三

年,超过成绩有效期须重新中报所有模块认定。

3、 如考生在成绩有效期内重新进行了同职业同等级的新认定申报,则视

为放弃补考机会,之前的合格模块成绩不再保留。

4、 参加本职业技能竞赛的项目成绩不合格者,不能进行补考。

五、 证书领取

成绩合格的考生由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统一核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通过团体申报认定的考生由申报机构凭领证通知单领取证书,通过个人申报认定

等级 五 级 四级 三 级 二 级 一 级

考核费 700元 800元 800元 900元 900元



的考生凭领证通知自行领取证书 (证书不予邮寄或快递)。

六、 业务受理

(一 )业务受理地址

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198号 申航大厦 13Og室 )

(二 )业务受理时间

周 一 至 周 五 ⒐ OO-11:00、 13:00— 15:00(节 假 日 除 外 )

(三 )业务咨询电话及邮箱

电 话 :569514Gg蜴 OG何 老 师 ;邮 箱 :hezm@s卜 ea。 net。 cn

(四 )业务查询网址及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官方网站:www。 sh-ea。 net。 cn首页
“证书查询

”

微信公众号: “上海电梯
”
菜单栏

“
信息交流

”
菜单项下

“
证书查询

”

七、 有关情况说明

l、 参加本市职业技能评价的考生,须严格遵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参评人

员须知》 (参见附件 2)。

2、 社会培训机构、院校应负责其学员(生 )参加评价的管理和服务,做好评

价报名咨询,办理团体申报手续、进行资格初审等工作,要有序组织学员(生
)

规范参加评价,要善处理评价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如因虚假、夸大宣传或

未尽义务而产生的不良后果,相关单位应饯湖定承担相应责任。

3、 考核认定模块设置及考核方式,详见附件 3。

骗

翳



附件 1: 《电梯安装维修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⒛ 18年版)》 中的申报条件 :

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

来源: 《电梯安装维修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⒛ 18年版 )》

5

级别 申报条件

五级/初级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

1、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l 年 (含 )以上。

四级/中级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

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 (含 )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 (含 )以上。

3、 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②或相关专业③毕业证书 (含 尚未取得

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

能为培养 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

书 (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

三级/高级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

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王作 5年 (含 )以上。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

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 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

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毕业证书 (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ェ作 2年 (含 )以上。

二级/技师

具备以下条件之∵者:            ∷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

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 (含 )以上。

2、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

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 (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

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 2年 (含 )以上。

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

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 (含 )以上。

备注

①相关职业:电梯装配调试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程技术人

员 (电梯 )。

②本专业:电梯工程技术专业

⑧相关专业:理工科专业



附件 2: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参评人员须知

为规范技能人才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技能人

才评价的公平、公正,保障参评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 《技能人才

评价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指引 (试行 )》 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情

况,现将参评人员须知告知如下 :

一、参评人员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须了解申报要求,并承

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经系统生成的报名表应由参评人

员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ˉ经查实存

在不符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

试成绩,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

理。

二、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该科目成绩。

1(携带禁携物品 (包括与评价内容相关的书籍、资料、电子产

品、通讯设备以及规定以外的工具篾)进入座位 (或考位)或未将

禁携物品放在指定位置,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2、 未在规定的座位 (或考位)参加评价,或未经工作人员允许

擅自离开座位 (或考位),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3、 在考场 (或考区)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实施其他影

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经提醒拒不改正的;

4、 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三、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且

当年不得参加评价。

11在评价过程中使用规定以外的带拍照、存储、传输或通讯功

能的电子设备 (如相机、手机、耳机`U盘
、手提电脑、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等)或其他电子用品的 ;

2、 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与评价内容相关资料等的 ;

3、 故意损毁试卷、工件或考试材料的 ;

4、 擅自将试题、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的;

5、 存在其他作弊但对其他应试人员未造成严重干扰的行为。

四、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当次全部科目成绩。情

节轻微的,2年内不得参加评价;情节严重的,5年内不得参加评价 ,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移送有关部门。

l、 通过虚假承诺、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非正当手段取得参加

评价资格的 ;

2、 评价前以非正当手段获得试题或答案或进行传播的 ;

3、 抢夺、窃取他人试卷或胁迫他人配合作弊、偷换工量器具或

工件等的 ;

4、 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评价或替他人参加评价的 ;

5、 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

6、 故意损毁评价设备 (含视频蓝控系统 )、 材料,造成设备事

故、人身伤害或设备主要零部件损坏的 ;

7、 其他影响恶劣或严重扰乱评价管理秩序的行为。

评价活动结束后,发现参评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并经确认的,依

照以上规定处理,对其中已颁发证书的,由评价机构或评价机构监

管部门宣布评价成绩无效,并对已发放证书、已上网证书数据及时

作出相应处理。

踔
靶猞g



附件 3:考核认定模块设置及考核方式

注:1、
“
综合评审'一般是本项目二、一级最后一个认定科目,考生本项目其

他科目成绩合格后才能参加。       ∷

2(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五级、四级、三级、二级1一级)

考核方案∷理论知识认定要素细目表1操作技能认定要素细目表均可从协会网

站 www。 sh^e⒍ 汛t。 cn下载。

职业 (工种 )名称 等级 开考模块设置 考核方式

电梯安装维修工 五级
l、 理论知识 笔试/机考

2、 操作技能 实操

电梯安装维修工 四级
l、 理论知识 笔试/机考

2、 操作技能 实操

电梯安装维修工 三 级
1、 理论知识 笔试/机考

2、 操作技能 实操

电梯安装维修工 二级

l、 理论知识 笔试/机考

2、 操作技能 实操

3、 综合评审 口试与评审

电梯安装维修工 一级

1、 理论知识 笔试/机考

2、 操作技能 实操

3、 综合评审 (专业

实务十综 合能 力测

试 )

笔试、评审与答辩


